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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19项
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
	整改任务
	矿山矿企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不到位。攀枝花市现存有效采矿权105宗，自然资源、水利等部门对土地复垦、水土保持等工作监管缺位，生态恢复措施长期不落实。

	整改实施主体
	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水利局，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

	整改目标
	加强土地复垦、水土保持等工作监管，督促企业按期落实生态恢复措施。

	整改时限
	2025年1月

	整改措施
	1.2024年11月底前，完成全市矿山生态修复专项督导检查，建立检查台账，督促矿山企业落实生态修复措施，补齐生态修复欠账；制定《攀枝花市矿山生态修复验收指南（试行）》，进一步规范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工作；严格执行矿山生态修复年度报告制度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制度，督促企业履行生态修复义务。
2.2025年1月底前，矿山企业依法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，按季度报送水土保持监测成果，及时掌握水土流失防治动态。
3.2025年1月底前，矿山企业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，完善新增水土保持措施，依法防治水土流失。

	整改主要工作
及成效
	1.开展了“全市矿山生态修复‘百日攻坚’专项行动”，推动问题整改，全面排查矿山生态修复任务，补齐矿山生态修复欠账，2024年下达生态修复面积3955亩，已全部按计划完成。制定并印发了《攀枝花市矿山生态修复验收指南（试行）》，提高生态修复验收科学性和规范性。严格落实了矿山生态修复年度报告制度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制度。
2.按照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》规定，生产建设项目在建设和生产活动中应开展监测工作。39座在建、在生产矿山中，除5座（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或生产期无扰动地表的）矿山依法可不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外，其余34座在建或在运行矿山按照要求开展水土保持监测，按季度报送水土保持监测成果，及时掌握水土流失防治动态。
3.2025年12月17日，再次组织县（区）开展矿山水土保持工作全面核查，矿山企业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完善新增水土保持措施，依法防治水土流失。



